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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申请延期提交豁免要约收购补正材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交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交运集团

"

）作为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象，本次交易完成后，交运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比例将由

49.18%

上升至

50.99%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交运集团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提交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文件。

本公司现接交运集团通知： 交运集团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豁免要约

收购申请发出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110852

号），要求交运集团于补

正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其补充提供本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经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信息披露文件等相关材料。

由于本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尚在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交运集团预计无

法在上述补正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如期报送本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信息披露文件。

鉴此，交运集团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延期报送补正材料的请示，并将待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相关补正文件齐备后，及时向中国证监会补充提供。

特此公告。

上海交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关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直销网上下单汇款交易

增加中国农业银行卡及中国建设银行卡的公告

为了进一步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

定自

2011

年

6

月

14

日起面向中国农业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持卡人推出工银瑞信基金直

销网上下单汇款交易（以下简称

"

汇款交易

"

）业务。 上述银行卡的持卡人通过汇款交易方式办

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购，享受申购费

4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如原申购费率低于或

等于

0.6％

，则按照原费率执行。

一、业务开通时间

2011

年

6

月

14

日起

二、适用业务范围

上述持卡人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认

/

申购业务时， 可以选择汇款交易的方式

支付认

/

申购资金。 汇款交易方式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提交基金认

/

申购申请

后，主动将认

/

申购资金通过预留在本公司的银行卡转账汇款（现金汇款等其他汇款方式无效）

至本公司指定收款账户的交易行为。

三、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开通本公司网上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四、业务办理流程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汇款交易的业务规则应遵守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基金网上下单汇款交易业务规则》，简要办理流程如下：

1

、投资者通过汇款交易方式办理基金认

/

申购申请前需事先在本公司网站开通直销汇款交

易账户。 已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卡及中国建设银行卡开通本公司网上交易账户的投资者可直接

登陆网上交易开通汇款支付功能。 未开户的中国农业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卡持卡人通过本公

司网上交易系统开户同时可直接开通汇款交易功能。

2

、投资者开通汇款交易账户后，即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交易及查询等业

务。 投资者提交认

/

申购申请时，如选择汇款交易的资金方式，需自行将足额认

/

申购资金转账汇

款至本公司指定收款账户。 认

/

申购申请的有效性以足额资金汇至本公司指定收款账户的时间

为准，资金到账截止时间前到账的申请视为当日有效申请。

3

、资金到账时间以本公司系统记录的指定收款账户足额资金到账时间为准，认购申请汇

款交易资金到账截止时间为认购期开放日当日

16

：

00

（不含

16

：

00

，下同），申购申请汇款交易资

金到账截止时间为开放日当日

15

：

00

（不含

15

：

00

，下同）。

4

、认购期间开放日当日

16

：

00

前资金未足额到账的认购申请将默认顺延至下一个开放日。

投资者通过汇款交易的资金方式提交申购申请时可以选择汇款交易资金到账截止时间前资金

未足额到账的处理方式，包括：

"

交易顺延至下一开放日

"

或者

"

放弃交易

"

。

5

、投资者同一开放日内提交多笔资金方式为汇款交易的认

/

申购申请时，按照

"

申购优先，

时间优先

"

的规则对可用资金进行处理。 即在交易账户有效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同一交易账户

同一开放日的申购申请优先于认购申请进行处理； 同种业务类型的申请根据时间优先的规则

处理。

6

、本公司汇款交易指定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城支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

0200080719027307486

大额支付协议号：

102100008075

五、有关费用

投资者采用汇款交易方式进行基金交易时，按照以下费率标准执行：

1

、投资者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享受网上交易申购费

4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

如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 按照原费率执行。 费率优惠仅适用于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产

品，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 具体各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

告。

2

、基金转换费享受

4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如原转换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按

照原费率执行。 基金转换费由申购补差费和赎回费两部分构成，优惠费率只针对申购补差费，

赎回费无优惠。

3

、投资者采用汇款交易方式进行基金交易时，认

/

申购基金时发生的银行转账

/

汇款手续费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赎回、分红和退款时发生的转账手续费由本公司承担。

4

、基金认购、赎回等其他手续费依照相应基金有关公告的规定执行。

5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六、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交易前，请详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工银瑞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登记业务规则》、《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网

上交易业务规则》、《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网上下单汇款交易业务规则》、《工银瑞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者网上交易服务协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者网上下单

汇款交易协议》等法律文件，投资者开立本公司网上交易账户视同接受并认可本公司上述服务

协议。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www.icbccs.com.cn

。

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2-1

网上交易

(

免长途费

)

，传真

号码

010－66583100

，

010-66583033

。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

2011-042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整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6

月

9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整

改议案》，现将有关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整改事项公告如下：

2011

年

05

月

31

日，《中国证券报》刊登申银万国研究员王华的分析报告《张化机

--

厦门会议

纪要，下半年募投产能释放促高增长，维持买入评级》，文中提及公司

2011

年度未公开的重大订

单数据。 公司涉嫌向特定对象透露未公开重大信息，且在接受投资者调研后没有及时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报备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8

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5.1.6

条、第

5.1.17

条、第

5.1.18

条、第

8.17

条等相关规定。

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整改，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一、认真学习有关制度，加强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力度

公司组织相关部门人员认真学习《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内

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并由保荐机构进行现场辅导培训，提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

息披露相关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规范意识，强化信息披露工作力度，确保已经建立的信息披露制

度得到有效落实和执行。

二、谨慎对待机构调研，落实投资者关系备案工作

公司在原有基础上修改制定了新的《调研登记表》及《承诺书》，后续在接受投资者调研时严

格登记，及时向交易所备案，并在接待机构调研时确保做好未公开信息的保密工作，切实注意避

免容易产生误导、误解的表述，确保信息披露公开、公正、公平。

三、重新理顺组织机构，进一步明确董事会秘书及相关部门责任

以本次整改为契机，进一步明确董事会秘书相关责任。 董事会秘书负责与新闻媒体及投资

者的联系，接待投资者来访，回答投资者咨询，联系股东、董事，向投资者提供公司公开披露过的

资料，持续关注媒体对公司的报道并主动求证报道的真实情况。确保及时反馈重大信息，努力做

到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公平。 公司证券部为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工作的日常工作部

门，由董事会秘书直接领导，协助董事会秘书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整改部门：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五、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高玉标

六、完成时间

持续监督落实。

经过本次整改，公司对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等相关制度进行了深入学习和领会，推动

了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贯彻执行。公司将以本

次整改为契机，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各项要求，积极采取持续提高公司信

息披露质量、提高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有力措施，更好地树立自律、规范、诚信的上市公司形

象，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七、备查文件

1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

2011-043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3

日以电话通知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9

日

09:00～10:00

以现场会议

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参会董事

9

名。 会议由董事长陈玉忠先生主持，公司

监事、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举手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举手加通讯表决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

的整改议案》。

2011

年

05

月

31

日，《中国证券报》刊登申银万国研究员王华的分析报告《张化机

--

厦门会议

纪要，下半年募投产能释放促高增长，维持买入评级》，文中提及公司

2011

年度未公开的重大订

单数据。 公司涉嫌向特定对象透露未公开重大信息，且在接受投资者调研后没有及时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报备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8

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5.1.6

条、第

5.1.17

条、第

5.1.18

条、第

8.17

条等相关规定。

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整改， 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整改措施详见巨潮资讯网

6

月

10

日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整改公告》。

经过本次整改，公司对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等相关制度进行了深入学习和领会，推动

了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贯彻执行。公司将以本

次整改为契机，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各项要求，积极采取持续提高公司信

息披露质量、提高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有力措施，更好地树立自律、规范、诚信的上市公司形

象，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三、备查文件

1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６

股票简称：轴研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为进一步保护股东权益，方便股东行使表决权，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召开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３

）提示性公告：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星期六）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４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

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有效投票为

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星

期五），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

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现场会议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吉林路

１

号 公司

１

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申请配股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本次配股方案的议案（该项议案内容需逐项表决）：

２．１

配售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配股基数、比例及数量；

２．３

配售价格及定价依据；

２．４

配售对象；

２．５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６

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２．７

承销方式；

２．８

本次配股的发行时间；

２．９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３

、关于公司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上述议案时，议案二《关于公司本次配股方案的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洛阳轴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三、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 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记、

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等方式。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星期二）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３

、登记地点

洛阳市涧西区吉林路

１

号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

、出席会议所需携带资料

（

１

）个人股东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

２

）法人股东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他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能

证明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４６

；投票简称：轴研投票。

３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０４６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二中子议案（

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二中子议案（

２

）……以此

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

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对应委托价格

０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的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申请配股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本次配股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配售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２

配股基数、比例及数量

２．０２

２．３

配售价格及定价依据

２．０３

２．４

配售对象

２．０４

２．５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５

２．６

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２．０６

２．７

承销方式

２．０７

２．８

本次配股的发行时间

２．０８

２．９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２．０９

３

关于公司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４．００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配股相关事宜的

议案

５．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委托数量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５

、投票举例

以股东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为例，其申报情况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价格

３６２０４６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

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

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

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投票程序：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会务常设联系人

姓名：俞玮先生。

电话号码：

０３７９－６４８８１１３９

。

传真号码：

０３７９－６４８８１５１８

（传真）。

电子邮箱：

ｓｔｏｃｋ＠ｚｙｓ．ｃｏｍ．ｃｎ

邮政编码：

４７１０３９

２

、会议费用情况

会期半天。 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特此通知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本人 （本单位） 持有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普通股

股，兹委托 （身份证号： ）出席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意思表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 案 名 称

表 决 意 见

同 意 弃 权 反 对

１

、关于公司符合申请配股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本次配股方案的议案

２．１

配售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配股基数、比例及数量

２．３

配售价格及定价依据

２．４

配售对象

２．５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６

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２．７

承销方式

２．８

本次配股的发行时间

２．９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３

、关于公司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配股相关

事宜的议案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为 。

委托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个人股东签名或盖章，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６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５

月

３１

日通过专人送出、邮件、传真、电话等

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德群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收购资产的议案》

公司以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杨守军拥有的位于瓦房店市谢屯镇泉眼村的办公房

屋、育苗场及配套设施、围堰海域使用权及海域内的养殖物。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７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公司已于

５

月

３１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应

参加会议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忠馨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收购资产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公司收购杨守军的育苗场、办公楼及围堰养殖海域有利于公司提高公

司海珍品苗种的产量和养殖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公司产业链完善和资源整合，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战略。 双方交易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依据，该项交易不存

在关联交易情形。

同意公司收购该项资产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根据

２０１０

年相关产品的生产、 销售及盈利情况对本次拟收资产完成后未来盈利情况

进行测算。由于海参育苗、养殖行业受自然环境、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公司所测算的盈利

情况存在波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１．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拟收购的资产为杨守军拥有的

位于瓦房店市谢屯镇泉眼村，建筑面积

１３

，

５８６

平方米（约

１．２

万立方米水体）的育苗场和相关配

套设施；建筑面积

２８７５．３２

平方米办公房屋一座；上述建筑坐落的

１９

，

１４７．２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１

，

２８６

亩围堰海参养殖海域及海域内的养殖物。

该育苗室设施完善具备运营能力、权属清晰不存重大争议和纠纷。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双方签署意向协议， 双方根据评估值协商确定收购价格后并签署正式收

购协议，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此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以及《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收购

资产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收购资产有利于增强盈利能力，同意公司收购

资产行为。本次收购事项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公司将根据实施进展情况进行信息披

露义务。

３．

公司拟以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收购上述资产，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后聘请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双方根据评估价格协商确定资产收购的价格。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杨守军为自然人，杨守军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 称 类 别 权 属 数 量 所在地

土地使用权 无形资产 抵押

１９

，

１４７．２

㎡ 瓦房店市谢屯镇泉眼村

海域使用权 无形资产 抵押

１

，

２８６

亩 瓦房店市谢屯镇泉眼村

育苗场及配套设施 固定资产 抵押

１３

，

５８６

㎡ 瓦房店市谢屯镇泉眼村

办公房屋 固定资产 抵押

２

，

８７５．３２

㎡ 瓦房店市谢屯镇泉眼村

上述资产均抵押给瓦房店市农村信用联社， 出让方承诺在签署正式收购协议前解除上述

资产抵押状态。 上述资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等。

出让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通过原始确权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并通过围堰改造后开展海参养殖

业务，目前处于正常运营之中。

出让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养殖用地，周边土地用途

均为养殖用地和海域。

出让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通过自建方式取得办公房屋、育苗室及配套设施，目前处于正常运营

之中。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后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双方根据评估价格协商确定资产收购的价格。

２．

签署意向协议后甲方支付乙方

１

，

０００

万元作为收购订金，双方根据评估值协商确定收购

价格后并签署正式收购协议，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３．

此次收购价款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支付。

４．

收购协议未达成情况下，乙方无条件全额返还甲方支付的订金及利息。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不会出现与关联人产生同

业竞争的情况。

本次收购的资产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育苗基地项目业务内容

相关，该收购行为不会对募投项目造成不利影响。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收购的育苗室及配套设施主要用于培育海参苗、扇贝苗等海珍品苗种使用；本次拟

收购的围堰海参养殖海域主要用于围堰海参的养殖。

本次拟收购的育苗室及配套设置，收购完成后尚需进行设备检测调试，同时受育苗行业季

节性特点影响，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正式投入育苗使用，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绩无影响。 按照公司

２０１０

年海参苗产量及收入情况预测，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预计每年将产生

２

，

６４０

万元的收入，实现利润约

８８９

万元。

本次拟收购的围堰海参养殖海域已于

２０１０

年投苗养殖海参，海参养殖周期约为

２

年，预计

２０１２

年开始产生效益，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绩无影响。 根据周边围堰海参养殖情况以及

２０１０

年海参

市场价格预测， 此次收购的

１

，

２８６

亩围堰海参养殖海域预计平均每年实现销售收入

３８５８

万元，

实现利润约为

３２８０

万元。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决议。

４．

资产收购意向协议。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证券代码：

600881

编号：临

2011-019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朝鲜罗先市人民委员会经济合作局签订

建设年产

100

万吨水泥粉磨站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建材产业，实现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拓展，

2011

年

6

月

9

日，公司与朝鲜罗先市人民委员会经济合作局（以下简称

"

罗先市经济合作局

"

） 签订了建设

年产

100

万吨水泥粉磨站合作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将在罗先地区投资建设年产

100

万吨水泥粉磨站项目， 项目建设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工

艺、设备，保证生产的水泥产品质量符合国际标准，公司保证罗先开发区内全部建设项目建设对

水泥用量的需求，如果旺季供货紧张，公司保证从中国进口给予补充，以保证罗先开发区内项目

的建设需要。 公司将根据需要适时投入，在罗先市发展矿业、商贸服务业、物流业、房地产业、医

药等其它产业。

罗先市经济合作局承诺积极支持公司在罗先市建设年产

100

万吨水泥粉磨站项目， 并在项

目建设过程中及投产后给予各项优惠政策支持并提供用电、用工、运输、人员和设备物资出入境

等各项便利，为避免重复建设，罗先市经济合作局原则上不支持其它企业在罗先地区建设水泥

项目。

本协议书签署后，公司将积极组织开展项目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待条件成熟时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就上述事宜履行信息披露

程序。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1

年

6

月

11

日 星期六

注

：

1

、

本表所列

6

月

10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1

年

6

月

10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2,208,837,872.99 1.1044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2,076,135,796.26 1.0381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1,917,195,476.31 0.9586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2,104,491,527.06 1.0522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1,947,806,906.07 0.9739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2,173,273,788.6 1.0866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2,053,869,291.07 1.0269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1,958,920,103.0900 0.9795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2,245,206,059.17 1.1226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309,507,640.03 1.1548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127,764,903.60 1.0426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3,009,359,202.95 1.0031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3,043,897,794.21 1.0146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3,111,225,243.64 1.0371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2,903,476,727.31 0.9678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119,097,848.29 1.0397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590,673,389.64 1.1969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3,424,204,984.10 1.1414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3,082,931,234.3 1.0276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473,130,118.1400 1.2366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574,817,288.89 0.7874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181,016,937.68 1.0603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2,934,148,005.3100 0.9780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954,674,144.19 0.9773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110,475,523.62 1.037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